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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凡在本“工程量清单计价说明”（以下简称“本说明”）中已明确的须按“本说明”执行；在“本说明”中未明确的则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50500-2024的规定执行；在“本说明”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50500-2024中均未明确的，按以下顺序依次执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贯彻实施〈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及九项专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的通知》（粤建市〔2025〕196号）的规定、《广东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2018)》、关于调整《广东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2018》 计价规则的通知及广东省政府有关部门颁布的建设工程造价相关的规定执行。
二、本工程计价方式采用固定总价包干（含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措施项目清单、其他项目清单、增值税），即按招标的施工图及招标范围全部完成且竣工验收符合合同约定质量标准。且未出现承包人违约情形时，工程结算价应扣除暂列金额。分部分项工程清单中的综合单价是指完成工程量清单项目中规定计量单位全部工作内容所需的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费、管理费、利润等所有相关费用。措施项目清单、其他项目清单在满足本说明约定的情形下固定总价包干，工程变更、计日工、返工工程及新增工程的相关措施项目费及其他项目费已包含在合同价款中，结算时不予调整。
1、人工费：直接从事工程施工作业的生产工人的薪酬，包括工资性收入、社会保险费（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职工福利费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
2、材料费：指工程施工过程中耗费的的各种原材料、半成品、构配件的费用,包括材料原价、运杂费、运输损耗费和采购及保管费等；
3、施工机具费：指施工作业所发生的施工机械使用费和施工仪器仪表使用费等；
4、管理费：包括管理人员薪酬（含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办公费、差旅交通费、施工单位进退场费、非生产性固定资产使用费、工具用具使用费、劳动保护费、财务费、税金（指企业按规定缴纳的房产税、非生产性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消费税、资源税、环境保护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费附加等各项税费）、其他管理性费用（包括技术转让费、技术开发费、投标费、业务招待费、绿化费、广告费、公证费、法律顾问费、审计费、咨询费、保险费、劳动力招募费、企业定额编制费、远程视频监控费、信息化购置运维费、采购材料的自检费用等）；
5、利润：指承包人完成合同工程获得的盈利；
6、税金：指国家税法规定的应计入建筑安装工程价内的增值税销项税额。
综合单价包含完成符合完工交付要求的相应清单项目必要的施工任务及其不可或缺的辅助工作所需的费用（包含但不限于：合同工期与投标工期、定额工期、类似工程工期差异引起费用的变化，受施工程序、施工条件、环境气候等因素影响引起施工降效的费用，合同约定由承包人承担的一定范围内的物价波动以及其他合同约定范围与幅度内的风险费用等）。
综合单价在合同执行期间除了合同专用条款约定调整情形及“本说明”约定的不合理报价情形及工程量清单项目中工作内容存在部分未实施的情况下可根据合同约定进行调整外，其他因施工条件变化、人工材料设备机械等市场价格变化、政府造价管理部门发布的调价文件等因素引起的价格风险均含在综合单价中，不予调整。
3、 工程投标报价由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报价、措施项目清单报价和其他项目清单报价及增值税等部分组成。工程投标报价指承包人按照本合同约定范围、图纸内容及承包方式实行工程施工总承包，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义务及为实现合同约定的工期、质量目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目标和环境管理目标增加投入与管理发生的相关费用。报价应充分考虑工程施工管理、施工组织设计及施工方案涉及的内容，充分考虑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所需的一切费用，不得与工程施工管理和施工组织脱节。
发现投标报价存在报价漏报或者未报的，招标人可要求投标人补充报价。但投标人的补充报价不计入投标总价，视为已含在投标总价中。招标人认为补充报价不合理的，可要求投标人进行澄清或说明，并对不合理的补充报价进行修正。投标报价的澄清或说明不能改变投标总价，修正后的综合单价及其合价仅适用于进度款计算和工程变更等合同价款调整计价的依据。
中标后经审批的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方案仅对施工技术的可行性进行审批，相关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不予调整。
四、招标工程量清单中【项目特征】的描述、招标工程量清单中的清单项目在本计价说明里无具体约定的，承包人应在该项清单报价中考虑其本体及其附件供应及安装、调试、试运行等满足设计图纸（含深化设计及深化设计调整内容）和施工规范要求（包括技术需求书和系统功能、使用要求）而进行、完成和维护这项工程的一切相关费用。
五、工程量报价清单内的每一清单项目均需填报综合单价和合价,对没有填报或填报为“0”的项目,则视为该项费用含在已报价项目的综合单价和合价中。
[bookmark: OLE_LINK2]六、本工程采用固定总价包干，投标人应在接收招标文件后，在规定时间内对招标工程量清单进行复核。如投标人对工程项目清单有疑问或异议的，应按招标文件的规定时间内以书面形式提请招标人澄清，在招投标阶段经招标人以答疑纪要方式确认后修订清单，投标人应按修正后的工程量清单进行报价。招标图纸及招标文件中明确的相关内容，投标人招标答疑时未提出或虽然提出但招标人未修订清单的，视为该项费用含在投标报价中。无论投标人是否已提出疑问、异议或按已修正后的工程量清单报价，除招标工程量清单说明为暂定数量的单价计价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外，合同价格不应因存在工程量清单缺陷而调整。
七、完成建设工程：工程质量验收、档案验收等的费用均含在投标报价中。
八、投标人所报的综合单价中材料及设备价格均为到工地结算价，即包含材料设备采购价、运杂费及运输损耗、仓储保管费、装卸费、吊装费及场内多次转运费等一切费用。
九、承包人应负责对乙供材料设备进行质量和数量验收、垂直运输、保管、安装、验收等工作。乙供材料设备的用料计划由承包人编制，并由其对用料计划的准确性、及时性负责。
十、投标人填报工程量清单时须按发包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不得增减（发包人答疑澄清除外）,并严格按工程量清单中项目顺序填写单价、合价,不得改动报价顺序。如有改动，由此造成的责任及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工程量清单中的专业工程暂估价及暂列金需按照招标清单提供的金额填报，投标人不得修改。
十一、投标人所提供的电子文件必须能转换成EXCEL文件及盖章版PDF清单文件，电子文件的内容必须按招标文件的要求格式填报，不得擅自调整格式及顺序(发包人答疑澄清除外)，同时电子文件内容必须与纸质投标文件正本内容一致。
十二、所有报价的币种均为人民币；以“吨”为单位的，保留三位小数，第四位小数四舍五入；以“立方米”、“平方米”、“米”为单位，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以“个”、“宗”为单位的，取整数；以“元”为单位的价格，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
十三、项目实施过程中，由于承包人原因引起的清单项目中包含的工程内容不能满足施工组织或验收要求的，发包人可以要求承包人整改或另行委托队伍施工，所发生的费用不管是否超过合同中该项目的综合单价，其责任均由承包人承担，此类事件的发生及扣除费用的多少均由发包人认定，承包人须无条件服从。
十四、投标报价算术性校核修正及不合理报价的处理
经济标投标报价文件算术性错误、措施项目和其他清单项目总价不合理报价与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不合理报价同时存在的情形时，先修正投标报价算术性错误后修正措施项目和其他清单项目、最后修正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报价。
（一）经济标投标报价文件算术性错误校核和修正原则：在合同签订前按有利于招标人的原则进行修正。
1、清单工程量乘以投标综合单价不等于投标文件中的该清单综合合价时：
①若清单工程量乘以投标综合单价小于投标文件中该清单综合合价，则以投标综合单价为准修改清单综合合价，即：该条清单工程量及投标综合单价不变，清单工程量乘以投标综合单价得出修正综合合价；
②若清单工程量乘以投标综合单价大于投标文件中该清单综合合价，则以清单综合合价为准修改清单综合单价即：该条清单综合合价及工程量不变，清单综合合价除以清单工程量得出修正综合单价；
2、投标文件综合单（合）价分析表中以费率计价的子目必须填报，费率的数据由投标人根据企业自身的实力自行填报。投标人在相同专业工程的报价分析表中的费率必须填报一致，否则，调整时以低费率进行调整，结算时以低的费率计算。如报为“0”或不填报者则视为“0”。
3、投标文件综合单（合）价分析表中，若填报的材料设备价格与《主要材料及设备报价表》中价格不一致，调整时以低的材料价进行调整，结算时以低的材料价计算。
4、同一分部工程中，相同项目特征的清单项目只需填报一个综合单价分析表，工程量清单计价表中的综合单价须与综合单价分析表中的综合单价对应一致，否则，调整时以低综合单价进行调整，结算时以低综合单价计算。
5、相同清单项目只能有一个投标单价，若相同项目特征的清单项目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投标单价，调整时以低投标单价进行调整，结算时以低综合单价的投标单价计算。。
6、按上述1至5点原则修正后的清单计价汇总额低于投标报价文件中的清单计价汇总额时，差额部分金额调整在结算中予以核减。
按上述1至5点原则修正后的清单计价汇总额高于投标报价文件中的清单计价汇总额时，差额在从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计价汇总额中调减，即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乘以统一调整系数修正。
清单工程量乘以投标综合单价等于投标文件中的该清单综合合价但清单计价汇总额低于投标报价文件中的清单计价汇总额时，中标总价金额保持不变，清单计价汇总按修正后的金额计入，差额部分金额调整在结算中予以核减；
清单工程量乘以投标综合单价等于投标文件中的该清单综合合价但清单计价汇总额高于投标报价文件中的清单计价汇总额时，中标总价金额保持不变，清单计价汇总按修正后的金额计入，差额从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计价汇总额中调减，即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乘以统一调整系数修正。
（二）经济标投标报价文件不合理报价的处理
1、措施项目和其他项目清单不合理报价的处理
[bookmark: OLE_LINK1]本工程承包人措施项目中安全生产措施为不含税￥253,250.81元，暂列金额为含税￥473,000.00元，均属于投标不可竞争费。
2、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不合理报价的处理
本项目分部分项及可计量措施项招标工程量清单不接受投标人不平衡报价，承包人中标单价A与预算单价*（1-投标下浮率）B的偏差率为正负10%以上（不含10%，偏差率=（A-（1-投标下浮率）*B）/[（1-投标下浮率）*B]),视为不平衡报价，发包人有权书面通知承包人在收到通知之日起15天内调整不平衡报价清单项。承包人须在发包人要求时间内完成偏差率确认及清标工作，否则视为同意发包人清标结果。发包人有权视项目进展在合同结算前随时清标，承包人有义务无条件全力配合。承包人拒绝或变相拒绝配合的，发包人发函警示，承包人在收到警示后仍予以拒绝的，发包人有权自行清标，并视同承包人同意发包人的清标结果。
①偏差率大于10%时，综合单价按预算单价×（1-投标下浮率）×（1+10%）计算；
②偏差率小于-10%时，综合单价按中标价计算。
③投标下浮率=（预算价-投标价）/（预算价-不可竞争费）
按上述原则修正后的综合单价（作为本合同的附件，附件与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仅适用于本合同约定的造价调整情形（包括工程变更、计日工、返工工程及新增工程等）；原投标总价不予调整。
工程量清单报价应充分考虑现场情况和各种不利条件、不利因素（包括交通条件、水电条件、场地障碍条件、材料或构件场内外运输及损耗、照明条件、通风条件、消防条件、给排水条件、施工配合、协调报批事项、与其他单位交叉作业等），超高及不利条件因素导致的降效、现场施工条件变化、运输方式变化、工期变化、工料机价格市场变化（另有约定除外）、混凝土泵送、施工机械设备调试、工程保修等引起的一切费用均含在投标报价中。
十五、凡因该工程施工影响到居民、邻近厂房等建构筑物、市政设施（电力、通讯、给排水等设施）、城市环境（道路整洁、绿化破坏等）及第三方财产与人身安全的，中标人应采取措施进行保护，出现损坏则需由中标人修复；中标人需采取措施避免施工噪声、振动、水质和土壤污染及地表下沉等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且需保证施工现场及周边居民生活、工厂生产作业等出入交通不受影响；发生的费用含在投标报价中。
十六、工程量清单报价应综合考虑在各种环境中（如洞室、室内、室外高空、多工种交叉作业）施工的安全防护、卫生措施、警戒标志措施，隔音、吸音措施、照明措施，给排水措施、消防措施，防止缺氧、有害气体中毒防治措施，紧急事故应对措施及救护措施、通风措施、安全通道等，发生的费用含在投标报价中。
十八、工程量清单报价应根据现场临时供水供电现有条件综合考虑施工所需临水临电管线铺设及接入费，综合考虑因施工需要增容临时供水供电能力而发生的报装报建、施工安装临时供水供电管线铺设及设施等费用，管线及设施的日常维护、保养、因现场环境条件变化需要进行的多次迁移、拆除、清理等相关费用含在投标报价中，临水临电的接入及使用须服从发包人的统一管理。
十九、工程量清单报价应综合考虑幕墙尺寸偏差对工程造价的影响，例如平整度、垂直度、预埋点位等偏差较大造成灯具安装增加的费用均含在投标报价中。
二十、挖土方、回填土方（含挖运一般土方、挖运沟槽等土方、回填方）清单项目，开挖土方场内转运、堆放及利用项目原土回填的取土运距在投标报价中踪合考虑，综合单价不因弃土点、运距及其他因素进行调整，工程量（设计变更除外）因施工方案及施工单位管理措施等原因引起变化，不予调整。如因现场施工顺序或场地限止，无法堆放土方，导致外运土增加或者外购土回填费用，属于施工单位综合考虑风险，不予调整
二十一、安装工程
[bookmark: _Toc322599053][bookmark: _Toc322599054]1.1、配电箱清单项目（含附件）
（1）包括照明配电箱等箱体。
（2）按不同的用途及设计编号，不分安装方式，以“台”为单位计算。
（3）工作内容包括：基础制作、安装、箱体安装、接地、单体调试等工作内容。
（4）本清单项目结算工程量计算规则:合同总价包干，变更按设计图纸以“台”计算。
[bookmark: _Toc322599055]1.2、电缆（含附件）清单项目
（1）电缆分电压等级、用途、材质、规格、型号，不分敷设方式，以“米”为计量单位计算。
（2）工作内容包括：揭（盖）盖板、电缆敷设、连接体、接地、试压、测试、防火堵洞、电缆防护、单体调试等工作内容。
（3）本清单项目结算工程量计算规则:合同总价包干，变更按设计图纸以“米”计算。
[bookmark: _Toc322599056]1.3、电线（含附件）清单项目
（1）电线分电压等级、用途、材质、规格、型号，不分敷设方式，以“米”为计量单位计算。
（2）工作内容包括：支架制作安装、配线、管内穿线、接地等工作内容。
（3）本清单项目结算工程量计算规则:合同总价包干，变更按设计图纸以“米”计算。
[bookmark: _Toc322599057]1.4、线槽支架清单项目
（1）线槽支架，分不同材质以“Kg”为计量单位计算。
（2）工作内容包括：除锈、除尘、调配、涂刷、切断、调直、煨制、钻孔、组对、焊接等满足设计图纸和施工规范要求而进行、完成和维护这项工程的一切有关费用。
（3）本清单项目结算工程量计算规则:合同总价包干，变更按设计图纸以“Kg”计算。
[bookmark: _Toc322599059]1.5、金属线槽（含附件）安装清单项目
（1）金属线槽及附件（包括盖板、三通、弯头、接地扣片等全部配件）以截面半周长为步距按“米”计算。
（2）工作内容包括：除锈、除尘、调配、涂刷、切断、调直、煨制、钻孔、组对、焊接等满足设计图纸和施工规范要求而进行、完成和维护这项工程的一切有关费用工作内容。
（3）本清单项目结算工程量计算规则:合同总价包干，变更按设计图纸以“米”计算。
[bookmark: _Toc322599060]1.6、镀锌钢管、JDG电线管等管道（含附件）清单项目
（1）管道分不同材质、不同规格，不分敷设方式以“米”计算。
（2）工作内容包括：管道敷设、穿线用牵引铁线、砼结构内的管道预埋施工、于砖墙或有找平层的地面上的开刨槽、砖墙开孔、配件管件及安装、支吊架制作安装、接线盒（箱）安装、防腐油漆、标识、接地等工作内容。
（3）本清单项目结算工程量计算规则:合同总价包干，变更按设计图纸以“米”计算。
[bookmark: _Toc322599061][bookmark: _Toc322599063]1.7灯具连附件清单项目
（1）灯具及配件（包括光源、吊杆、吊链、吊钩、底座、轨道等全部附件）。
（2）分不同用途、类型、规格、型号，不分安装方式以“套”为单位计算（灯带以“米”为单位计算）。
（3）工作内容包括：各类预埋件留设、灯具及配件安装、金属软管、接线、接地、焊压接线端子、支架、调试等工作内容。
（4）本清单项目结算工程量计算规则:合同总价包干，变更按设计图纸以“套”（灯带以“米”）计算。
[bookmark: _Toc24068][bookmark: _Toc7030003][bookmark: _Toc452295622][bookmark: _Toc22421][bookmark: _Toc19704][bookmark: _Toc18377][bookmark: _Toc430873080][bookmark: _Toc416250236][bookmark: _Toc7188][bookmark: _Toc3236]第二节措施项目和其他项目工程量清单计价说明
[bookmark: _Toc452295623][bookmark: _Toc7030004][bookmark: _Toc14337][bookmark: _Toc27877]一、措施项目清单计价说明
[bookmark: _Toc7590][bookmark: _Toc484527832][bookmark: _Toc452295631][bookmark: _Toc26549][bookmark: _Toc497727687]1、文明施工措施、环境保护措施、临时设施措施和安全生产措施费
1.1、文明施工措施，内容包含组织管理、规划管理、实施管理、评价管理、用工实名管理等（详见各专业定额）
1.2、环境保护措施，内容包含扬尘控制、噪音与振动控制、光污染控制、水污染控制、土壤保护、建筑垃圾控制、地下和周边设施文物资源保护、节能与能源利用、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节水与水资源利用、节地与施工用地保护、发展绿色施工“四新”技术等（详见各专业定额）
1.3、临时设施措施，内容包含现场办公生活设施、施工现场临时用电、施工现场临时用水设施、施工现场设施、临时设施维护及拆除等（详见各专业定额）
1.4、安全生产措施，内容除包含临边洞口交叉高处作业防护、保健急救措施、安全检测费用、施工机具防护、人员安全与健康管理等（详见各专业定额）之外，还包含安全生产责任险保费以及《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财资〔2022〕136号）相关要求
2、脚手架搭拆费
脚手架搭拆费指施工所需的各类及各种型式脚手架的搭设、拆除、运输费用，以及脚手架的购置（或租赁）费用。同时涵盖泛光工程专用吊篮的购置或租赁、安装拆卸、检测验收、维护保养、操作人工及相关配套设施费用，包括吊篮与建（构）筑物的固定连接、安全防护装置设置等内容。外脚手架的搭设必须考虑各专业工程施工的交叉协调，若因脚手架搭设不当影响其他专业正常施工，承包人必须无条件进行调整和修改，相关调整费用已包含在脚手架搭拆费中。因防火需要为脚手架淋水的费用已综合考虑在本措施费内，不另行计取。当发包人另行发包的专业工程需使用承包人搭设的脚手架时，脚手架的使用期限或拆除时间须经发包人批准，脚手架使用费属合价包干项目，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结算时不作调整。投标人报价时应根据脚手架的类型、搭设高度、使用期限及市场租赁或购置价格，结合施工方案合理测算费用，确保覆盖脚手架从搭设到拆除的全过程成本。
[bookmark: _Toc7030014][bookmark: _Toc24492][bookmark: _Toc452295637][bookmark: _Toc2186]3、深化设计费
深化设计费指承包人在发包人提供的图纸基础上，依据招标文件、合同及发包人制定的《设计管理办法》约定的要求，编制深化设计图纸，配合本招标项目对应的设计单位绘制相应工程施工图（包括泛光），并取得设计单位及相关部门审批通过；工程完工后，在发包人审定的施工图基础上绘制竣工图纸，并取得建设主管部门验收通过等所涉及的费用。深化设计费应包含深化设计方案编制、图纸绘制、审核报批、竣工图绘制及验收配合等全过程费用，投标人应根据深化设计的工作量、技术难度及相关服务要求，结合市场设计服务价格水平合理报价，该费用已包含在投标报价中，结算时不作调整。
[bookmark: _Toc9935][bookmark: _Toc23042][bookmark: _Toc7030018][bookmark: _Toc452295646]4、系统联合调试及配合费
[bookmark: _Toc452295650][bookmark: _Toc16459][bookmark: _Toc31595][bookmark: _Toc7030019]系统联合调试及配合费指信息化各机电安装工程（包括综合布线、时钟系统、专业业务系统，以及上述未提及的其它需进行系统联合调试的专业工程），及上述各系统包含的软件系统联合调试工作所需的费用，包括系统的衔接及调试、试运行、压力测试等，直至整个工程能按发包人及实际使用单位的要求正常运行并通过验收合格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含调试所需的水、电等费用），同时涵盖单机及专业系统调试费用。投标人报价时应充分考虑系统联合调试的复杂性、技术要求及所需的人力、物力投入，确保费用覆盖调试前准备、调试实施、问题整改及验收配合等全过程，该费用已包含在投标报价中，结算时不作调整。
5、材料（含设备）看样考察调研所需发生的调研费、监造费
[bookmark: _Toc484527837][bookmark: _Toc6738][bookmark: _Toc497727692][bookmark: _TOC_250009]技术方案论证、材料（含设备）看样考察调研所需发生的调研费、监造费，指对于本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技术方案、材料（含设备）订购前，到申报品牌（包括所有推荐品牌）工厂或制造商及其工程实例进行看样考察，以及实施过程中材料设备监造，承包人必须组织调研和专家论证工作所产生的费用。该费用包括所有组织调研和专家论证工作所需的差旅费、交通费、专家费、会务费等各种费用。投标人应根据考察调研的范围、频次、专家邀请情况及监造的材料设备种类、数量和监造要求，结合市场服务价格合理测算费用，该费用已包含在投标报价中，结算时不作调整。
6、垂直运输费
[bookmark: _Toc22970]垂直运输费指施工工期内完成全部工程，将所需人工、材料、机具自地面垂直提升到所需高度而发生的费用。本费用属合价包干项目，投标人应根据工程的垂直运输需求、选用的运输设备类型、使用期限及市场租赁或购置价格，结合施工方案合理测算费用，该费用已包含在投标报价中，结算时不作调整。
7、 赶工措施费
指投标人（承包人）在杜绝发生一般事故等级及以上的伤亡事故且工伤事故伤亡人数为零的前提下，在确保质量和一次竣工验收合格的前提下，为达到本项目合同工期要求，而相应增加人工、材料、机械等投入所产生的所有费用。赶工方案须经监理及招标人审核同意，投标人（承包人）必须依据合同工期严密组织，切实加大投入，施工应充分考虑赶工所需相关费用。该费用已包含在投标报价中，结算时不作调整。
8、材料检验试验费、检（监）测费用和第三方检（监）测配合费
[bookmark: _Toc7030020][bookmark: _Toc12346][bookmark: _Toc29121]该合价项目包含以下方面内容：
（1）材料检验试验费指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对进入施工现场的材料设备、构配件的送检、见证取样、监督抽检的检验试验检测费用和工料费用。
（2）检测（监）测费用指承包人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按现行国家、行业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等规定为工程中间验收和竣工验收所须进行检测、试验、监测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具体指本条16小点明确由发包人委托第三方检（监）测项目以外的其它一切检测、监测内容。
发包人委托第三方检（监）测项目包括：
①地基基础工程检测：地基及复合地基承载力静载检测、桩的承载力检测、桩身完整性检测、锚杆抗拨试验（参数包括锁定力、抗拔力、变形系数等）等；
②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混凝土、砂浆、砌体强度现场检测、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混凝土预制构件结构性能检测、后置埋件的力学性能检测）；
③建筑幕墙工程检测（建筑幕墙的气密性、水密性、风压变形性能、层间变位性能检测、硅酮结构胶相容性检测）
④钢结构工程检测（钢结构焊接质量无损检测、钢结构防腐及防火涂装检测、钢结构节点、机械连接用紧固标准件及高强度螺栓力学性能检测、钢网架结构的变形检测）
⑤基坑监测（水平位移、竖向位移、倾斜、裂缝等）；
⑥软基处理监测（地表沉降、膜下真空压力、孔隙水压力、侧向位移、深层分层沉降、地下水位等）
⑦管道检测（CCTV检测、QV或声纳检测等）
⑧深基坑开挖影响周边建构筑物的环境调查
⑨土壤氡浓度检测、环境噪声检测；
⑩节能检测；
⑪环境噪声检测
⑫白蚁防治;
⑬防雷检测；
⑭室内空气检测；
⑮消防设施第三方检测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检测。
发包人委托第三方检(监)测费用不含在投标报价内，其检(监)测费用由发包人另行支付给第三方检(监)测单位。其他检测内容由承包人负责，相应费用已包含在合同总价中。
（3）第三方检（监）测配合费：指承包人配合发包人委托第三方检（监）测项目所发生的人工、材料如送检材料样品、机械及配合费用（提供检测监测工作条件）及对检（监）测造成的孔洞等由承包人按技术要求采用合格材料修补恢复的费用,包括提供工作面、提供水电等。
发包人委托第三方检（监）测的项目，如果检测一次或数次不合格，其检测费用由承包人承担，发包人只承担检测合格时的检测费用，检测不合格的工程项目承包人须免费返工到合格为止。
该项工作内容发生的费用含在投标报价中，不另外计算。
9、其它措施项目费
凡以上措施项目没有体现的，工程实施过程中又必须发生或者投标人认为为完成本工程将会发生的其它措施费用均在本清单项内考虑。本费用在完成规定内容且验收符合要求的前提下属合价包干项目，结算时不作调整；若未完成规定内容或验收不符合要求的，则本费用不予结算。

[bookmark: _Toc2676][bookmark: _Toc452295653][bookmark: _Toc29953][bookmark: _Toc14083][bookmark: _Toc8656][bookmark: _Toc416250237][bookmark: _Toc7030021][bookmark: _Toc430873081][bookmark: _Toc11094][bookmark: _Toc26864]二、其他项目清单计价说明
[bookmark: _Toc13870][bookmark: _Toc1166][bookmark: _Toc7030023][bookmark: _Toc452295654]1、预算包干费
[bookmark: _Toc7030024][bookmark: _Toc11872][bookmark: _Toc13592]预算包干费包括：施工雨（污）水的排除、材料和设备二次或多次运输（包括场内料具陆上水上的多次搬迁、施工巷道狭窄引起的多次水平及垂直运输、人工水平或垂直搬运等）、工程用水加压措施、场地清理及垃圾外运、施工材料堆放场地的整理、施工中的临时停水停电、已完工程成品及设备保护等发生的费用（包括竣工验收后移交产权或管养单位前成品设备保护发生的费用）；补洞工料费；日间施工照明增加费；特殊工程培训费、地上（地下）设施，建筑物的临时保护设施费和二次加工基地设施费、雨季施工增加费等。
对于场地内、外清理及垃圾外运项，若承包人未按规定及时进行清运则由发包人另行委托队伍进行清运，实际清运费用由承包人承担。若场内、外垃圾责任划分不清且不按规定及时进行清运的，则由发包人另行委托队伍进行清运，实际清运费用由各地块承包单位按各自施工承包合同造价比例分摊。
场外安全保卫项，由发包人另行委托队伍，实际费用由各地块承包单位按各自施工承包合同造价比例分摊。
补洞工料费是指其他专业单位安装后的修补、塞洞补洞、塞缝和恢复费用，含各时期各类设计变更引起的补洞工料。其他专业单位开洞24小时前、完工后24小时内通知总监理工程师，均由承包人补回原貌。
本费用在完成规定内容且验收符合要求的前提下属合价包干项目，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结算时不作调整。
2、不可预见及风险包干费
[bookmark: _Toc4765][bookmark: _Toc32021][bookmark: _Toc7030026]不可预见及风险包干费是指建设期可能发生的风险因素而导致的施工增加费用及各类应急救援措施费用，发生的费用含在已报价项目的综合单价和合价中。风险因素包括：
（1）市场物价的不稳定因素和政府部门颁发的各项调价文件引起造价的变化(合同约定可调整的除外）；
（2）各种原因引起的窝工、部分或全部机械停滞；
（3）凡因该工程施工影响到民居、商业区等建构筑物、市政设施（电力、通讯、给排水等设施）、城市环境（道路整洁、绿化破坏等）及第三方财产与人身安全的，承包人应采取措施进行保护，出现损坏则需由承包人修复；承包人需采取措施避免施工噪声、振动、水质和土壤污染及地表下沉等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且需保证施工现场及周边居民生活、商业区营业等出入交通不受影响；上述各种因素所发生的费用；
（4）气候等自然条件的不利影响（比如台风、潮汐等影响）所发生的费用；各类应急救援措施所发生的一切费用；技术经济条件发生变化（如资源、劳力、交通条件等）所发生的费用；
（5）因各种原因导致项目终止或是实际工程规模缩减或是暂缓实施，发包人按合同计费原则支付实际完成的工作或是缩减后工程规模对应的费用，其他间接损失不予以赔偿的风险；
（6）因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和发包人要求，为满足市容市貌、接待或重大节日、重要活动或为满足某一特定专项要求，而必须进行的施工区域和周边进行一次或多次围挡围护、宣传、美化等发生的费用；
（7）实施性施工组织设计涉及内容所发生的费用；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一次或多次样板引路所发生的费用；
（8）现场施工条件变化、运输方式变化、工期变化、工料机价格市场变化（合同另有约定除外）、施工机械设备调试、工程保修、配合发包人完成方案论证、方案测试等工作影响工程实施或导致窝工或机械停滞等引起的费用；
（9）政府部门关于环保、航道、交通等方面的规定引起建筑材料水路及陆路运输受限；
（10）场地排水（包含雨水、地下水、海水、沟渠水等）不通畅需采取的各项措施及降排水措施；
（11）临时用水、用电工程中管道或电缆敷设路径因跨越不同地形而采取的各类施工及保护措施费用；
（12）施工及生活用水用电的来源（如向总承包单位接驳、车载运水或水管接驳供水、柴油发电等）；
（13）因该工程施工影响到民居、邻近厂房等建构筑物、市政设施（电力、通讯、给排水等设施）、城市环境（道路整洁、绿化破坏等）及第三方财产与人身安全的采取保护措施，因损坏而发生的修复、采取措施避免施工噪声、振动、水质和土壤污染及地表下沉等对周边环境的影、且需保证施工现场及周边居民生活、工厂生产作业等出入交通不受影响所发生的费用。
(14)现场施工条件变化、运输方式变化、工期变化、工料机价格市场变化、混凝土泵送、施工机械设备调试、工程保修等引起的一切相关费用。
（15）确保本项目各类施工机械（包括垂直运输设备、各类运输机械其他其他满足工程需要进场作业的施工机械）安全进入到项目现场作业所需要对场地进行加固换填铺设钢板或其他相关费用。
（16）在幕墙封板前，告知幕墙施工方泛光照明安装工程可能对幕墙产生影响的事项，并预早提交相关图纸描述清楚，如预埋件、预留槽等位置并做好相关协调工作，因泛光照明施工单位原因对幕墙施工方造成的损失及费用，需承担相应责任
（16）成品保护：包括但不限于本项目已完成饰面及施工区域中机电末端的已完成工程。如过程中有保护材料出现损坏，需及时修补/更换或赔偿。该费用属合价包干项目，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结算时不作调整。
（17）凡是在以上（1）至（16）条未提及但可能发生的费用内容。以上工作可能产生的相关费用已包含在投标报价中，发包人不另行支付。
3、暂列金额
暂列金额为合同总价中可调整的内容，暂列金额未使用部分仍归发包人所有，暂列金额主要用于施工合同签订时尚未确定或者不可预见的所需材料、设备、服务的采购，施工中可能发生的工程变更、合同约定调整因素出现时的工程价款调整以及发生的工程变更、计日工、返工工程及新增工程等费用。
本费用不参与竞争。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必须按照标书规定的金额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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